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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新聞稿

發稿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29日

發稿單位：秘書處公共關係科

聯絡人：楊秘書中豪

聯絡電話：(02)82366172
編號：112-034
112年第三次專技高考護理師考試將於11月11日舉行

考試院院會今（29）日通過，112年第三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考試，定於112年11月11日（星期六）在臺北、臺中、高雄等3考區同時舉行。
考試院說明，因近年來國內外疫情發展，第一線護理人力負荷過重，為解決受到疫情衝擊所產生之護理人力短缺問題，爰增辦本年第三次護理師考試，盼藉此補足醫療院所、長期照顧養護中心、護理之家等各場域護理人力資源，緩解目前緊繃的醫療運作系統，以維護國人醫療服務品質。
考試院表示，有關本考試之考試方式、應考資格、應試科目、試題題型、成績計算與及格方式，均依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規定辦理，相關規定將載明於應考須知。

